














十二、 法律适用及争议的解决

如甲乙双方执行本合同过程中发生任何争议或纠纷，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

解决， 如协商不成，可向当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。

十三、 其他

1、 本合同一式四份， 甲乙双方各执两份，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。

2、 其他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协商而定，并签订补充协议或者订单， 补充协议

或者订单与合同具有同等效力。

3、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甲方 (盖章) : 洛阳市孟津区农业 乙方 (盖章) , 安阳诚邦农业利支有限

农村局 公司

地址： 洛阳市孟津区桂花大道348 地址： 河南省安阳韦北关区平原路与韩

陵路交叉口向西300米路南临街门面房号

3号

现王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签字：

联系电话： 13503977945

开户行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

阳高新支行

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签字：

联系方式： 0379-67912456

账号： 1706020409200168378

2025年 4月 11  日2025年4月1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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